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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新《公司法》第26条和第82条的规定看，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我国实行
的是一次发行、分期缴纳的法定资本制。
而对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其社会影响力强，为保证资本充足，公司法仍规定了严格的法定
资本制。
这说明，尽管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都是实行的法定资本制，但其内容却是有所不同的。
沿循这一思路，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定资本制运用情况的比较、检讨后发现，在一些国家和地
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制度是有所区别的，前者实行法定资本制，后者实行授权资
本制或是折衷资本制。
在德国，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实物出资必须全部缴付，但货币出资允许分期付款；股份有限公司设
立时，实物出资应在公司办理完商业登记后5年内履行，货币出资允许分批缴纳。
1993年7月修订之《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4条规定：现金出资在公司设立时必须至少缴纳基本出资
的1／4（或股票面值的1／4的股款），实物出资必须在公司向商业登记部申报前全部缴清。
第7条规定：只有当每一项基本出资（即股票面值的1／4）已经缴付之后，方得申报（商业登记）。
实物出资必须在公司向商业登记簿申报登记之前，以能够使业务执行人对其完全自由支配的方式交付
公司。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法》第36条A规定：（1）现金出资所要求支付的款项不得低于股票票
面价值的1／4，溢价发行的股票所要求支付的款项还必须包括溢价。
（2）实物出资必须全部缴清。
如果实物出资有义务将一种财务转给公司，那么必须在公司在商业登记簿登记注册5年后履行这一义
务。
其价值必须相当于股票的票面价值，溢价发行的股票，还要相当于其溢价。
第29条规定：“发起人一经全部认购所有的股票，公司即设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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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实行的是一次发行、分期缴纳的法定资本制。
而对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其社会影响力强，为保证资本充足，公司法仍规定了严格的法定
资本制。
这说明，尽管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都是实行的法定资本制，但其内容却是有所不同的。
沿循这一思路，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定资本制运用情况的比较、检讨后发现，在一些国家和地
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制度是有所区别的，前者实行法定资本制，后者实行授权资
本制或是折衷资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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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公司法概述第一节 公司的概念和特征一、公司的概念什么是公司？
其实正式合法的公司概念并不存在。
然而，公司作为现代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已成为人们十分熟悉的名词。
由于公司法是规范公司的组织与活动的法律，这就决定了揭示公司的概念和特征乃是公司立法与公司
法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因此，世界各国公司法差不多都有对公司的概念加以定义，各大法系间也竞相就各派学说、观点阐明
其对公司概念的独特见解并影响公司立法，公司的传统定义也被不断突破。
（一）传统法学的公司概念世界各国的公司法主要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分，大陆法系又有德国法
系和法国法系之分。
在法律上，大陆法和英美法对公司的定义又是不相同的。
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商法或民法一般对公司不设完整的专门的定义性规范。
有关公司的界定多散见于有关的法条之中。
《联邦德国股份公司法》认为，股份公司具有一份划分成股份的基本资本，是具有独特立法资格的商
业公司，股份公司仅以公司的财产对公司的债务负责。
《法国民法典》认为，公司是由两人或数人通过契约约定将其财产或技艺集于一共同的企业，以分享
由此产生的利润和自经营所得的利益而设立。
《日本商法》认为，公司是以实施商业行为为目的而设立的社团，即使是依该法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
社团不以商业行业为业也称为公司。
综观上述大陆法系三大代表国家公司的传统定义，显示出公司是依法定程序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
社团法人。
依法设立，以营利为目的和社团法人是界定公司的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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